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0年5月11日
                                 府行救字第1100061395號      
訴願人：曾00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00鄰00一路69之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買賣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10年2月19日投地一字第1100001089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為南投市00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訴外人曾00、曾00、曾00、曾00等4人於110年1月28日委託地政士謝清池申辦系爭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處分買賣移轉登記案件，原處分機關收件號110年南普資字第008990號(以下簡稱系爭案件）；訴願人於110年1月29日遞送異議申請書，主張系爭土地已於南投地方法院訴請分割遺產，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駁回系爭案件。原處分機關審認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尚不得停止系爭案件登記之進行，並以110年2月2日投地一字第1100000759號函復訴願人「…本案如依上開規定能於該買賣案登記完畢前，提具司法機關禁止處分文件或證明優先購買權人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之文件聲明異議，方得以依規辦理。」。訴願人於110年2月5日再次遞送異議申請書，原處分機關復以110年2月9日投地一字第1100000947號函復訴願人「…本案所陳，前經本所以110年2月2日投地一字第1100000759號函請台端盡速於登記完畢前提具司法機關禁止處分文件或證明優先購買權人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之文件聲明異議，惟台端於該買賣案件登記完畢前仍未提具，是以台端所陳案件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61條規定「…登記程序開始後，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記之進行。」於110年2月5日13：46分登記完畢。」。原處分機關依規於110年2月19日以投地一字第1100001089號函通知未會同辦理登記之訴願人。上開處分書於110年2月21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1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第1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前4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依第1項第3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同規則第61條規定「…登記程序開始後，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記之進行。」分別定有明文。
2、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民事裁定意旨：「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其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且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之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等情衡量之，尚不得僅因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謂為避免土地現狀變更，其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禁止其他共有人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內政部85年10月24日台內地字第8510170號函釋「…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第1項規定，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其所稱『爭執』指對於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而言，本案遺產管理人以本案土地業已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涉及私權爭執為由，請求駁回登記之申請，與上開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意旨不合，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修正後為第57條）
3、 卷查本案持有系爭土地潛在應有部分合計五分之四公同共有人曾00等4人同意買賣移轉所有權，提出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應附文件，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8點第一項第1款、第2款規定，於登記申請書及契約書內，列明全體共有人，並檢附已為通知之文件，亦在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本案土地之處分業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買賣登記涉及對價，另提出已依法提存之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有錯誤，由義務人自行負責」；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是案登記申請文件完整齊備，原處分機關依法審核無誤，核准系爭案件登記，並無違誤。
4、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1）內政部81年3月17日台內地字第8171700號函釋，係參照司法院秘書長及法務部之意旨，將公同共有物之公同共有權利變更為分別共有，雖亦為消滅公同共有關係之原因，但並非分割共有物，而係分割以外之處分行為。…。繼承人就遺產協議申辦分割登記或分別共有登記，應依繼承人之申請。其以協議申辦遺產分割登記者，仍得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2）內政部80年3月18日台80內地字第910257號函：「土地之應有部分經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變更為分別共有。」（3）最高等法院民事裁判74年台上字第2561號：「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稱之處分，不包括分割行為在內，不得以共有人中一人之應有部分或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合併已逾三分之二，即可不經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得任意分割共有物。」（4）內政部89年9月21日台內中地字第8916841號函：「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為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第1項所明定，本案當事人既因涉及私權爭執而依法起訴，在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登記機關不得辦理登記，依照上開規定，得予以駁回登記之申請，並將登記申請書件全部發還申請人。…。」（5）最高行政法院94年判字第1457號判決「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所稱『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係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於申請登記之權利人與義務人間，或申請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與該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之間，對於該法律關係之存否有所爭議之情形而言。土地所有人設定地上權於他人，共同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後，在登記機關審查中，又主張地上權設定行為不生效力，請求登記機關不應予以登記，即屬申請登記之權利人與義務人間，於申請登記之地上權設定法律關係有所爭執之事例。此際，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等語，資為爭議。
5、 經查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其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且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權利，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民事裁定要旨，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處分買賣移轉登記案件，訴願人分別於110年1月29日、2月5日主張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規定，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惟其所稱『爭執』指對於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而言，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所涉及私權爭執，尚與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執不同，訴願人於登記完畢前，亦無提出具司法機關禁止處分文件或證明優先購買權人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之文件聲明異議，揆諸前揭規定、函釋及判決意旨，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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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許 玉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4
7

